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字第312號

原      告  吳俊宏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榮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憲航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參  加  人  沖和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淨賢 

訴訟代理人  王聰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伍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零

年八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伍佰陸拾

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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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115萬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9頁），嗣變更

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8萬73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㈡第49

1-492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

諸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

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經查：參加人主張被告承攬就被告承攬「新北

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中，參加人

就為拆除校舍部分之實際施作人，且因被告尚未給付報酬14

2萬1260元，已另外提起訴訟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案列：

本院111年度建字第17號），參加人於另案請求是否有理

由，與本案被告施作拆除工程時是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責

任有關，是參加人和被告間就該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聲

請為輔助被告而訴訟參加（見本院卷㈠第321、361-371

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為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房屋所有權人（下稱系

爭房屋），並出租予他人經營眼鏡行。被告承攬「新北市板

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於施作拆除工

程（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即自民國109年7月6日開工至1

09年7月底，因使用大型機具及鐵球撞擊拆除校舍，造成校

舍分棟倒塌，且大型工程車輛不斷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

路，產生劇烈震動，陸續造成附近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街000號至277號鄰近房屋損壞。經鄰房所有權人反應後，

因被告仍置之不理，原告僅得先行委請潤昇工程行緊急修

繕，而於109年8月10日修繕完成，共受有8萬666元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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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付24萬2000元，包括樑加柱總共9個，原告所有2柱1

樑，除以3為8萬666元）。被告竟無視附近居民反映，仍繼

續施作系爭拆除工程，造成鄰房不斷損壞，其中系爭房屋於

109年9月12日發生天花板多處塌陷之損壞，系爭房屋並出現

平頂、地坪及樑柱裂損、水泥、磁磚掉落及鋼筋外露等結構

性損壞，經原告於110年4月27日委請光照工程有限公司評估

維修費用，修復方式包括結構樑填補、碳纖維包覆補強等，

報價修繕費用為91萬8650元，扣除兩造就地下室樓梯公共設

施已和解部分之地下室修繕費用15萬元，為76萬8650元。經

鄰房所有權人等透過議員群起向新北市政府陳情後，被告始

於109年10月12日向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申請鑑定，嗣經台

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於109年12月25日作成鑑定報告（下稱系

爭鑑定報告），認為系爭房屋修復費用為31萬6626元（計算

式：26萬2101元及5萬4525元＝31萬6626元），然系爭鑑定

報告所建議修復方式僅為非結構性表面修補，此與原告及鄰

房等多位住戶委請廠商估價修繕費用落差太大。系爭房屋因

老舊等因素，導致更容易受系爭拆除工程震動而損壞，但法

院於審理時送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下稱結構技師

公會），然結構技師公會無法釐清各項因素造成損害之比

例，最終未能作成鑑定，請求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

定審酌損害額數額，且因系爭拆除工程仍為損害主因，請求

依9成比例計算被告應賠償金額。另系爭房屋因被告遲未修

繕、亦未賠償，承租人自110年5月起拒絕支付租金每月2萬3

000元，倘計算至110年10月份，原告已受有租金損害13萬80

00元，總計受有98萬7316元之損害【計算式：8萬666元（已

支付必要修繕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

用）+13萬800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98萬7316元】，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98萬7316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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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辯以：

  ㈠系爭房屋所受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並無因果關係：

　  原告主張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構成侵權行為，應就侵權行

為之各項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系爭房屋為75年間取得使用

執照之建物，超過30年，本即老舊。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系爭

房屋混凝土不符規範、老化、既有多處損壞，難認其損害與

系爭拆除工程有因果關係。且由系爭鑑定報告亦可知，系爭

房屋所在之騎樓於109年3月前即有樑、柱、多處頂板剝落裂

損，而系爭房屋與騎樓乃一同建造，可推知系爭房屋於先前

就有損壞；而系爭拆除工程於000年0月間方開始施工，顯見

原告所稱損害並非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系爭房屋之氯離子

含量高達2.727kg/m3，超出最新國家標準0.15kg/m3甚多，

且系爭房屋之混凝土抗壓強度之試體檢測結果為98、99、13

5kgf/c㎡，單一數值均低於規範值157.5，平均值110亦低於

規範值178.5。再從系爭鑑定報告結論及建議中，更提及系

爭房屋氯離子含量偏高及試體抗壓強度偏低，且損壞可能之

原因包括原建物興建年代及使用年限應是施工品質不良、建

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層乾縮而產生之裂縫）、

不同材料或不同施工時間施工之界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

產生裂縫、間隙，就此等與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完全無關

的損害可能原因而言，亦可看出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與被告之

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㈡損害額與比例：

　  法院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審酌數額，則應考量系爭

鑑定報告所列損害可能原因有4項，除系爭拆除工程以外之3

項均為系爭房屋方面之因素，故應以1/4責任比例計算被告

應負擔之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合理。原告本得隨時進行房屋修

繕，且被告於110年7月5日已依規提存48萬3677元於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提存所，原告不願修繕所生之損失與被告無涉，

更放任損害擴大而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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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則以：

　㈠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

程」中，伊僅施作校舍部分拆除工程，被告迄今尚有142萬

元報酬未給付，因新埔國小校舍老舊為鋼筋混凝土造，拆除

後尚有鋼筋等有殘值物，參加人係以怪手之手臂裝上「大鋼

牙」，即類似上、下牙齒撕咬食物之方式進行拆除，並非以

怪手之手臂裝上「大鑿子」進行拆除，並無使用「鐵球」撞

擊拆除校舍，參加人使用之方法，於大鋼牙咬合間，並不致

產生原告所稱之劇烈震動，而怪手雖然使用大卡車載進工

地，但進工地後至拆除完成，怪手都放在工地，並無原告所

稱不斷有重型機具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等情。

  ㈡自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損壞，主因係因建造時施工不

良，且因系爭房屋屋齡偏高，老化及未善加維護管理，且參

加人之上開拆除工法，震動微小，可見系爭房屋之損壞，非

可歸責於被告或參加人。鑑定時系爭拆除工程已停工，地上

物拆除工程已完成，故無從瞭解施工之情況，系爭鑑定報告

上均以「可能」稱之，內載之「過大震動」、「震動」，亦

皆非鑑定技師本身之體驗，而係聽聞自原告等受損戶，而本

件並未於施工前作現況鑑定，系爭鑑定報告亦指出系爭房屋

受損原因，大都指向施工前既存之事由，本件依原告之舉

證，尚不能證明系爭房屋所受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有關等

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

人（即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75年6月19日辦理第1次登記

（見起訴狀附件）。

  ㈡被告承攬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

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並因此領有107板拆字第74 拆

除執照及107板建字第391號建造執照，系爭拆除工程於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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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0月間開始施作。

  ㈢被告自109年9月16日上午12時起進行暫停施作及管制作業，

並發函通知相關單位（見被證2）。

  ㈣被告於109年9月17日接獲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工務局）

函（見被證3即原證5 ）。被告依工務局指示於109 年9 月2

4日完成初步安全鑑定書並於當日檢送工務局（見被證4

）。

  ㈤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完成並於000 年00月00日出具鑑定

報告書（見外放鑑定報告，原證6僅為部分紙本、被證6為鑑

定報告光碟）。

五、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因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致其所有系爭房屋受有總

計98萬7316元之損害【計算式：8萬666元（已支付必要修繕

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13萬8000元

（房屋租金損失）＝98萬7316元】，被告則抗辯前揭損害與

系爭拆除工程施作間並無因果關係，縱認有因果關係，其僅

應負1/4責任等語，是本件爭點應為：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

由？㈡如認被告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主張已支

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

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是否均為有理由？被告抗

辯僅負1/4責任，是否可採？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關於民事訴訟舉證

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

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

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

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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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

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

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

認其已盡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51號判決

意旨參照）。

　2.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

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損害賠償責任成

立之所謂可歸責性，於契約責任與侵權行為責任，係二不同

概念。契約債務不履行責任為注意義務之違反，侵權行為責

任因權利之不可侵犯性，當對他人之權利造成損害時，除有

阻卻違法事由外，否則行為即為不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1334號判決意旨參照）。

　3.被告經營營造事業多年，於承攬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

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並施作系

爭拆除工程時，縱若參加人所陳係以「大鋼牙」進行系爭拆

除工程，並提照片為憑（見本院卷㈠第373-375頁），然依

原告所提照片，系爭拆除工程施工時，同時至少有發生鷹架

高度傾斜（見原證3，本院卷㈠第31頁）、遭拆除校舍自高

處無任何緩衝直接墜下等情（見原證11，本院卷㈠第457-45

9頁），實非施工應有合理狀況，酌系爭房屋地理上處於臺

北盆地，地質非全然穩定、容易受震動、擾動影響，可見被

告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已製造危險來源即相當程度之震

動，且被告得以其他施工方式或施以相當防護進而防止遭拆

除建物自高空墜落造成震動以控制危險、具有避免損害之能

力，被告所從事者實非一般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而係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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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事業或活動進而獲取利益，且前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

府工務局112年5月23日函覆「無規定本轄拆除工程須於施工

前辦理現況鑑定」（見本院卷㈡第335頁），然並不等同被

告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因此產生之震動、地質擾動對造

成鄰房損害言，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本院認系爭

拆除工程屬營造工程之一環，專業性極高，且施作時多因危

險而架設帆布、圍籬不亦查知其內實際施工狀況，往往於發

生損害時，事後追查方能得知，是本院認原告固應負舉證責

任，然應降低證明度，原告倘提出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

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

之責。

  4.系爭鑑定報告明確記載「㈤損壞、瑕疵原因研判：…該鑑定

標的建物多處已既存梁、樓板保護層裂縫、浮起、剝落或鋼

筋外露之情況應是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

理，確實容易因外在因素作用之下而加劇或新增損傷，如滲

漏水、地震、工地施工震動等；研判標的物新增之裂縫與剝

落，除材料特性因素外，工地拆除施工之震（振）動確實對

其產生加劇影響，可能之原因如下：1.拆除施工過程中，有

可能因機具過大震動、敲打而對鑑定標的物潛在或既存（外

牆）裂縫瑕疵等造成加大或加長（劇）。2.鑑定標的物，現

況局部牆(如增建的廚房)及梁、柱、地坪裂縫等潛在或既存

裂縫，因原混凝土品質劣化、剝落、滲水，加以疏於維護管

理導致鋼筋鏽蝕，故施工不良及材料老化又易因外在施工環

境震動影響所致而加大或加長…。3.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

水泥砂漿粉刷層乾縮而產生之裂縫。4.不同材料或不同時間

施工之界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

（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12-13頁）。在本院於審理時就上

開4項損壞可能原因函詢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經以112年6

月16日函覆以「…上開真意為產生房屋內部的裂縫瑕疵原因

眾多，由於系爭工地於施工前並未辦理鄰房（即鑑定標的

物）現況鑑定，故鑑定技師無從比對建物標的物於系爭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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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既有（痕）裂縫等瑕疵或損壞狀況之差異，然而會勘

時，尚無發現因工地施工所造成之房屋傾斜或地層下陷所造

成之結構性裂縫，例如有系統性的裂縫方向（如同一方向之

裂縫），根據結構力學之原理，如因施工所造成之地表沈陷

將會使得結構系統受力重新分配，造成的破壞將會有系統

性，然而在現勘時，由測量的結果，未發現有顯著地表沈陷

與鑑定標的物傾斜值尚為安全範圍內。……由於無系爭工地

施工前鄰房現況鑑定報告書可供比對，加以迄今已有相當時

間，故有關鑑定標的物其損害可能原因之占比例，實難據以

判斷，但在客觀上，因上開所提及大型施工機具等振動造成

鑑定標的物有侵權行為將難以避免…」（見本院卷㈡第363-

365頁），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所受損害確與系

爭拆除工程間有因果關係，堪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則依

前揭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應認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

由。

　5.本院於審理時，原告聲請送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下稱結構

技師公會）鑑定，然該會112年2月20日函覆本院「說明：…

二、...施工前現況鑑定報告為鑑定施工損鄰事件之唯一比

對依據，如施工廠商未於施工前進行現況鑑定，於鄰損事件

發生時，因無比對依據，依上述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新北

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壞鄰房鑑定手冊』相關規定之精神，研

判施工廠商尚需概括承受並同意系爭建物按施工前現況『沒

有受損害的狀態』下進行鄰損評估鑑定，如此，鄰損鑑定方

能進行，…五、有關囑託鑑定事項『（三）房屋前開7個位

置（即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6018頁項次1至項次7）

是否存有結構性裂損或破壞之情形，導致此項結果，是否與

下列因素有關？各項因素所占比例為何？1.原告主張被告因

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與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老

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新埔國小】拆除工程，使用大型機具

拆除校舍，大型工程車輛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產生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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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2.被告抗辯房屋本身存有氯離子含量偏高（如何認定氯

離子含量過高？）。3.房屋於75年6月19日辦理第1次登記，

因房屋本身使用年限已長。4.房屋建造時建材導致抗壓強度

偏低。5.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乾縮而產生之

裂縫。6.不同材料或不同時間施工之介面，可能因材料熱漲

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部分說明如下：由於施工前現況

鑑定報告為鑑定施工損鄰事件爭議之唯一比對依據，因施工

廠商未於施工前進行現況鑑定，並無完成現況鑑定報告，無

比對依據，本項鑑定無法進行」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9-

180頁），等同在現行法未強制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需

現況鑑定，然於系爭房屋受損時，即全由被告負擔無法區分

施工前、後所生損壞之不利益，以系爭鑑定報告所記載系爭

房屋建造時間已久、並有氯離子過高情形下（詳後述），本

院認似非公允，再經本院就前開「沒有受損害的狀態」下進

行鄰損評估鑑定函詢結構技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於112年8

月24日函覆無法鑑定等情（見本院卷㈡第405-407頁），且

結構技師公會112年2月20日函已表明無法針對系爭房屋發生

結構性裂損損害之原因、及各原因所占因素比例進行鑑定，

亦即不針對系爭房屋發生損害，是否係因被告進行系爭拆除

工程及工程車輛產生震動所致，以及因被告施工導致損害之

責任比例進行鑑定。是本院即使依原告聲請囑託結構技師公

會鑑定，仍無法解決兩造之爭議，難認有送鑑定之必要，併

予說明。

　㈡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

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是否均為有

理由？被告抗辯僅負1/4責任，是否可採？　

　1.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

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

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　

　2.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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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法

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數額，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

（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746號原判例參照）。惟揆其立法旨

趣係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

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

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

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

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

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

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

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就

系爭拆除工程所受損害，仍應負相當舉證責任，然因無施工

前現況鑑定情形下，損害額之證明顯然有困難，本院基於調

查證據之結果及全辯論意旨，仍無法獲得損害賠償額確信

時，自有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適度調整損害額證明之舉證責

任，俾使權利容易實現，以維實質公平正義與合乎社會一般

人之法律感知。　

　3.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部分：

　　自原告所提原證8可知，是就裂縫、保護層、面材為修補等

情，被告則抗辯系爭鑑定報告附件㈨住戶提供之照片及資料

（見被證6第439至454頁，即頁碼9007至9022）中，可以看

出系爭房屋及鄰房於109年3月31日即已另經結構技師公會鑑

定，當時即鑑定陽明街265至271號騎樓平頂、樑、柱等多處

有裂縫（多處裂長達300公分），平頂與樑處有剝落情形

（縫寬達70至80公分），顯見系爭房屋確實為海砂屋，在被

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即有損害情狀等語，查：觀系爭鑑定

報告附件㈨照片1至照片14為鄰房所有人（包括本件原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所提供之現場照片或維修單據等，另外則包括結構技師公會

109年3月31日建築物鑑定（估）調查紀錄表及照片說明表暨

照片27張，照片是新北市○○區○○街0000000號（即包括

系爭房屋）之騎樓部分，27張照片中經載明有16張有裂縫 

、均無滲水、3張有剝落，有裂縫之騎樓中，主要為265號騎

樓並非系爭房屋，無法推認系爭房屋當時即已有多處裂縫，

再與原告審理時所提出修繕前、後照片比對（見本院卷㈡第

495-515頁）可知，修繕前照片亦與109年3月31日照片有顯

著不同，是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應可推認確有

受損，且此部分無法已無法依系爭鑑定報告認定責任比例，

是本院認於費用均攤後，應全數核給，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

載為7萬7900元。

　4.原告主張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部分：

　⑴本院認應逕予扣除原告所提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

萬750元：

　  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鑑定技師於鑑定時，有就兩處採樣其

中即包括系爭房屋，而系爭房屋之氯離子含量為2.727kg/m

3，偏高（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1頁）。而自系爭房屋照片即

系爭鑑定編號1、編號2部分（見系爭鑑定報告第5110頁），

觀系爭鑑定報告第11、8004、8005頁記載，陽明街267號1樓

（即系爭房屋）取樣1處（騎樓）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

結果，數值達2.727公斤/立方公尺，遠高於CNS3090規定之

標準（83年7月22日版標準，一般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6

公斤/立方公尺、耐久性考量之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3公

斤/立方公尺；87年6月25日版標準，鋼筋混凝土須低於0.3

公斤/立方公尺；104年1月13日標準，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

於0.15公斤/立方公尺）。而鋼筋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

量過高，將導致鋼筋鏽蝕、膨脹，混凝土因鋼筋膨脹受力而

開裂。另觀系爭房屋1樓照片編號1、編號2等，室內平頂鋼

筋有大範圍鏽蝕、混凝土開裂剝離之情形，與鋼筋混凝土水

溶性氯離子含量過高所致鋼筋鏽蝕、及混凝土剝離情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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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故系爭房屋照片編號1至編號5部分（見鑑定報告第0000

-0000頁），鋼筋有鏽蝕情形，且所示鋼筋鏽蝕，應係水溶

性氯離子含量過高所致，並導致混凝土有開裂情形。且鋼筋

鏽蝕，縱係因其他原因所致（如混凝土內部滲水、潮濕

等），亦應非被告短期施工所致。是本院認原證9中「樓

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修繕費用部分，不應由被告負

擔，應逕予扣除。

　⑵本院認兩造間責任比例，被告為55%、原告為45%：　

　①自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除前述被告施工因素、系爭房屋氯離

子含量過高外，尚有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為98、99、13

5kgf/c㎡，單一數值均低於規範值157.5，平均值110亦低於

規範值178.5（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2頁）、該鑑定標的物建

物（包括系爭房屋）多處已既存樑、樓板保護層裂縫、浮

起、剝落或鋼筋外露之情況應是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

未善加維護管理，確實容易因外在因素作用之下而加劇或新

增損傷，如滲漏水、地震、工地施工震動等；研判標的物新

增之裂縫與剝落，除材料特性因素外，工地拆除施工之震

（振）動確實對其產生加劇影響（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2-13

頁）。

　②系爭房屋照片編號1至編號5部分（見系爭鑑定報告第0000-0

000頁）之混凝土縱已開裂，非必然會因此掉落，該混凝土

掉落，應與被告施工震動有關，此部分應可歸責於被告。

　③本院認被告僅因依現行法規無需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為現

況鑑定，疏未慮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因此產生之震動、

地質擾動對造成鄰房言，仍應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

且被告就管領施工振動之危險具有相當專業，得控制肇致損

害之可能性及並明瞭所致損害之嚴重性，且有避免損害之能

力，卻未能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鄰損，於鄰房所有人等反應

後，仍於系爭拆除工程繼續施工時，有遭拆除校舍自高處無

任何緩衝直接墜下之情形（見原證11，本院卷㈠第457-459

頁），等同被告反將此部分不利益外部化由鄰房所有人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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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承擔，有違利益與相對應的責任原則，是相對於原告應負

較重之責任，然系爭房屋確存有氯離子過高、建物施工品質

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等不利因素，原告亦應負一定

比例責任，是審酌上開因素，本院認兩造間責任比例，被告

為55%、原告為45%為適當，是此部分逕扣除原告所提原證9

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後，依被告應負擔55%比

例計算，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示為41萬1345元【計算式：

（76萬8650元-2萬750元）x55%=41萬1345元】。　

  5.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部分：　　

　　本件原告主張自系爭房屋受有無法收取租金之損失13萬8000

元（自110年5月起至110年10月止）等語，然未見原告提出

任何舉證說明，且原告自承現出租他人使用中，是難認原告

已盡其舉證責任，是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6.基上，本件原告得請求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示總計為48萬92

45元，又原告已至新北地院領取被告清償提存之48萬3677

元，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是應予扣除，扣除

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568元（計算式：48萬9245元-48

萬3677元＝5568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

日即110年8月19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㈠第97頁），應認合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5568元，及自110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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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

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

動，並無准駁之必要。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

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

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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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字第312號
原      告  吳俊宏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榮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憲航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參  加  人  沖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淨賢  
訴訟代理人  王聰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伍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零年八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伍佰陸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5萬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9頁），嗣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8萬73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㈡第491-492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參加人主張被告承攬就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中，參加人就為拆除校舍部分之實際施作人，且因被告尚未給付報酬142萬1260元，已另外提起訴訟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案列：本院111年度建字第17號），參加人於另案請求是否有理由，與本案被告施作拆除工程時是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責任有關，是參加人和被告間就該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聲請為輔助被告而訴訟參加（見本院卷㈠第321、361-371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為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房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房屋），並出租予他人經營眼鏡行。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於施作拆除工程（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即自民國109年7月6日開工至109年7月底，因使用大型機具及鐵球撞擊拆除校舍，造成校舍分棟倒塌，且大型工程車輛不斷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產生劇烈震動，陸續造成附近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至277號鄰近房屋損壞。經鄰房所有權人反應後，因被告仍置之不理，原告僅得先行委請潤昇工程行緊急修繕，而於109年8月10日修繕完成，共受有8萬666元之損害（共支付24萬2000元，包括樑加柱總共9個，原告所有2柱1樑，除以3為8萬666元）。被告竟無視附近居民反映，仍繼續施作系爭拆除工程，造成鄰房不斷損壞，其中系爭房屋於109年9月12日發生天花板多處塌陷之損壞，系爭房屋並出現平頂、地坪及樑柱裂損、水泥、磁磚掉落及鋼筋外露等結構性損壞，經原告於110年4月27日委請光照工程有限公司評估維修費用，修復方式包括結構樑填補、碳纖維包覆補強等，報價修繕費用為91萬8650元，扣除兩造就地下室樓梯公共設施已和解部分之地下室修繕費用15萬元，為76萬8650元。經鄰房所有權人等透過議員群起向新北市政府陳情後，被告始於109年10月12日向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申請鑑定，嗣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於109年12月25日作成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認為系爭房屋修復費用為31萬6626元（計算式：26萬2101元及5萬4525元＝31萬6626元），然系爭鑑定報告所建議修復方式僅為非結構性表面修補，此與原告及鄰房等多位住戶委請廠商估價修繕費用落差太大。系爭房屋因老舊等因素，導致更容易受系爭拆除工程震動而損壞，但法院於審理時送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下稱結構技師公會），然結構技師公會無法釐清各項因素造成損害之比例，最終未能作成鑑定，請求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審酌損害額數額，且因系爭拆除工程仍為損害主因，請求依9成比例計算被告應賠償金額。另系爭房屋因被告遲未修繕、亦未賠償，承租人自110年5月起拒絕支付租金每月2萬3000元，倘計算至110年10月份，原告已受有租金損害13萬8000元，總計受有98萬7316元之損害【計算式：8萬666元（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13萬800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98萬7316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8萬7316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㈠系爭房屋所受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並無因果關係：
　  原告主張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構成侵權行為，應就侵權行為之各項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系爭房屋為75年間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物，超過30年，本即老舊。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系爭房屋混凝土不符規範、老化、既有多處損壞，難認其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有因果關係。且由系爭鑑定報告亦可知，系爭房屋所在之騎樓於109年3月前即有樑、柱、多處頂板剝落裂損，而系爭房屋與騎樓乃一同建造，可推知系爭房屋於先前就有損壞；而系爭拆除工程於000年0月間方開始施工，顯見原告所稱損害並非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系爭房屋之氯離子含量高達2.727kg/m3，超出最新國家標準0.15kg/m3甚多，且系爭房屋之混凝土抗壓強度之試體檢測結果為98、99、135kgf/c㎡，單一數值均低於規範值157.5，平均值110亦低於規範值178.5。再從系爭鑑定報告結論及建議中，更提及系爭房屋氯離子含量偏高及試體抗壓強度偏低，且損壞可能之原因包括原建物興建年代及使用年限應是施工品質不良、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層乾縮而產生之裂縫）、不同材料或不同施工時間施工之界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就此等與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完全無關的損害可能原因而言，亦可看出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與被告之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㈡損害額與比例：
　  法院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審酌數額，則應考量系爭鑑定報告所列損害可能原因有4項，除系爭拆除工程以外之3項均為系爭房屋方面之因素，故應以1/4責任比例計算被告應負擔之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合理。原告本得隨時進行房屋修繕，且被告於110年7月5日已依規提存48萬3677元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提存所，原告不願修繕所生之損失與被告無涉，更放任損害擴大而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則以：
　㈠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中，伊僅施作校舍部分拆除工程，被告迄今尚有142萬元報酬未給付，因新埔國小校舍老舊為鋼筋混凝土造，拆除後尚有鋼筋等有殘值物，參加人係以怪手之手臂裝上「大鋼牙」，即類似上、下牙齒撕咬食物之方式進行拆除，並非以怪手之手臂裝上「大鑿子」進行拆除，並無使用「鐵球」撞擊拆除校舍，參加人使用之方法，於大鋼牙咬合間，並不致產生原告所稱之劇烈震動，而怪手雖然使用大卡車載進工地，但進工地後至拆除完成，怪手都放在工地，並無原告所稱不斷有重型機具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等情。
  ㈡自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損壞，主因係因建造時施工不良，且因系爭房屋屋齡偏高，老化及未善加維護管理，且參加人之上開拆除工法，震動微小，可見系爭房屋之損壞，非可歸責於被告或參加人。鑑定時系爭拆除工程已停工，地上物拆除工程已完成，故無從瞭解施工之情況，系爭鑑定報告上均以「可能」稱之，內載之「過大震動」、「震動」，亦皆非鑑定技師本身之體驗，而係聽聞自原告等受損戶，而本件並未於施工前作現況鑑定，系爭鑑定報告亦指出系爭房屋受損原因，大都指向施工前既存之事由，本件依原告之舉證，尚不能證明系爭房屋所受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有關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即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75年6月19日辦理第1次登記（見起訴狀附件）。
  ㈡被告承攬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並因此領有107板拆字第74 拆除執照及107板建字第391號建造執照，系爭拆除工程於000年0月間開始施作。
  ㈢被告自109年9月16日上午12時起進行暫停施作及管制作業，並發函通知相關單位（見被證2）。
  ㈣被告於109年9月17日接獲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工務局）函（見被證3即原證5 ）。被告依工務局指示於109 年9 月24日完成初步安全鑑定書並於當日檢送工務局（見被證4 ）。
  ㈤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完成並於000 年00月00日出具鑑定報告書（見外放鑑定報告，原證6僅為部分紙本、被證6為鑑定報告光碟）。
五、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因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致其所有系爭房屋受有總計98萬7316元之損害【計算式：8萬666元（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13萬8000元（房屋租金損失）＝98萬7316元】，被告則抗辯前揭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施作間並無因果關係，縱認有因果關係，其僅應負1/4責任等語，是本件爭點應為：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㈡如認被告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是否均為有理由？被告抗辯僅負1/4責任，是否可採？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5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損害賠償責任成立之所謂可歸責性，於契約責任與侵權行為責任，係二不同概念。契約債務不履行責任為注意義務之違反，侵權行為責任因權利之不可侵犯性，當對他人之權利造成損害時，除有阻卻違法事由外，否則行為即為不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34號判決意旨參照）。
　3.被告經營營造事業多年，於承攬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並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縱若參加人所陳係以「大鋼牙」進行系爭拆除工程，並提照片為憑（見本院卷㈠第373-375頁），然依原告所提照片，系爭拆除工程施工時，同時至少有發生鷹架高度傾斜（見原證3，本院卷㈠第31頁）、遭拆除校舍自高處無任何緩衝直接墜下等情（見原證11，本院卷㈠第457-459頁），實非施工應有合理狀況，酌系爭房屋地理上處於臺北盆地，地質非全然穩定、容易受震動、擾動影響，可見被告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已製造危險來源即相當程度之震動，且被告得以其他施工方式或施以相當防護進而防止遭拆除建物自高空墜落造成震動以控制危險、具有避免損害之能力，被告所從事者實非一般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而係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進而獲取利益，且前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5月23日函覆「無規定本轄拆除工程須於施工前辦理現況鑑定」（見本院卷㈡第335頁），然並不等同被告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因此產生之震動、地質擾動對造成鄰房損害言，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本院認系爭拆除工程屬營造工程之一環，專業性極高，且施作時多因危險而架設帆布、圍籬不亦查知其內實際施工狀況，往往於發生損害時，事後追查方能得知，是本院認原告固應負舉證責任，然應降低證明度，原告倘提出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
  4.系爭鑑定報告明確記載「㈤損壞、瑕疵原因研判：…該鑑定標的建物多處已既存梁、樓板保護層裂縫、浮起、剝落或鋼筋外露之情況應是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確實容易因外在因素作用之下而加劇或新增損傷，如滲漏水、地震、工地施工震動等；研判標的物新增之裂縫與剝落，除材料特性因素外，工地拆除施工之震（振）動確實對其產生加劇影響，可能之原因如下：1.拆除施工過程中，有可能因機具過大震動、敲打而對鑑定標的物潛在或既存（外牆）裂縫瑕疵等造成加大或加長（劇）。2.鑑定標的物，現況局部牆(如增建的廚房)及梁、柱、地坪裂縫等潛在或既存裂縫，因原混凝土品質劣化、剝落、滲水，加以疏於維護管理導致鋼筋鏽蝕，故施工不良及材料老化又易因外在施工環境震動影響所致而加大或加長…。3.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層乾縮而產生之裂縫。4.不同材料或不同時間施工之界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12-13頁）。在本院於審理時就上開4項損壞可能原因函詢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經以112年6月16日函覆以「…上開真意為產生房屋內部的裂縫瑕疵原因眾多，由於系爭工地於施工前並未辦理鄰房（即鑑定標的物）現況鑑定，故鑑定技師無從比對建物標的物於系爭工地施工前既有（痕）裂縫等瑕疵或損壞狀況之差異，然而會勘時，尚無發現因工地施工所造成之房屋傾斜或地層下陷所造成之結構性裂縫，例如有系統性的裂縫方向（如同一方向之裂縫），根據結構力學之原理，如因施工所造成之地表沈陷將會使得結構系統受力重新分配，造成的破壞將會有系統性，然而在現勘時，由測量的結果，未發現有顯著地表沈陷與鑑定標的物傾斜值尚為安全範圍內。……由於無系爭工地施工前鄰房現況鑑定報告書可供比對，加以迄今已有相當時間，故有關鑑定標的物其損害可能原因之占比例，實難據以判斷，但在客觀上，因上開所提及大型施工機具等振動造成鑑定標的物有侵權行為將難以避免…」（見本院卷㈡第363-365頁），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所受損害確與系爭拆除工程間有因果關係，堪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則依前揭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應認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5.本院於審理時，原告聲請送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下稱結構技師公會）鑑定，然該會112年2月20日函覆本院「說明：…二、...施工前現況鑑定報告為鑑定施工損鄰事件之唯一比對依據，如施工廠商未於施工前進行現況鑑定，於鄰損事件發生時，因無比對依據，依上述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新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壞鄰房鑑定手冊』相關規定之精神，研判施工廠商尚需概括承受並同意系爭建物按施工前現況『沒有受損害的狀態』下進行鄰損評估鑑定，如此，鄰損鑑定方能進行，…五、有關囑託鑑定事項『（三）房屋前開7個位置（即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6018頁項次1至項次7）是否存有結構性裂損或破壞之情形，導致此項結果，是否與下列因素有關？各項因素所占比例為何？1.原告主張被告因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與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新埔國小】拆除工程，使用大型機具拆除校舍，大型工程車輛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產生震動。2.被告抗辯房屋本身存有氯離子含量偏高（如何認定氯離子含量過高？）。3.房屋於75年6月19日辦理第1次登記，因房屋本身使用年限已長。4.房屋建造時建材導致抗壓強度偏低。5.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乾縮而產生之裂縫。6.不同材料或不同時間施工之介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部分說明如下：由於施工前現況鑑定報告為鑑定施工損鄰事件爭議之唯一比對依據，因施工廠商未於施工前進行現況鑑定，並無完成現況鑑定報告，無比對依據，本項鑑定無法進行」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9-180頁），等同在現行法未強制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需現況鑑定，然於系爭房屋受損時，即全由被告負擔無法區分施工前、後所生損壞之不利益，以系爭鑑定報告所記載系爭房屋建造時間已久、並有氯離子過高情形下（詳後述），本院認似非公允，再經本院就前開「沒有受損害的狀態」下進行鄰損評估鑑定函詢結構技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於112年8月24日函覆無法鑑定等情（見本院卷㈡第405-407頁），且結構技師公會112年2月20日函已表明無法針對系爭房屋發生結構性裂損損害之原因、及各原因所占因素比例進行鑑定，亦即不針對系爭房屋發生損害，是否係因被告進行系爭拆除工程及工程車輛產生震動所致，以及因被告施工導致損害之責任比例進行鑑定。是本院即使依原告聲請囑託結構技師公會鑑定，仍無法解決兩造之爭議，難認有送鑑定之必要，併予說明。
　㈡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是否均為有理由？被告抗辯僅負1/4責任，是否可採？　
　1.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　
　2.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數額，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746號原判例參照）。惟揆其立法旨趣係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所受損害，仍應負相當舉證責任，然因無施工前現況鑑定情形下，損害額之證明顯然有困難，本院基於調查證據之結果及全辯論意旨，仍無法獲得損害賠償額確信時，自有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適度調整損害額證明之舉證責任，俾使權利容易實現，以維實質公平正義與合乎社會一般人之法律感知。　
　3.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部分：
　　自原告所提原證8可知，是就裂縫、保護層、面材為修補等情，被告則抗辯系爭鑑定報告附件㈨住戶提供之照片及資料（見被證6第439至454頁，即頁碼9007至9022）中，可以看出系爭房屋及鄰房於109年3月31日即已另經結構技師公會鑑定，當時即鑑定陽明街265至271號騎樓平頂、樑、柱等多處有裂縫（多處裂長達300公分），平頂與樑處有剝落情形（縫寬達70至80公分），顯見系爭房屋確實為海砂屋，在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即有損害情狀等語，查：觀系爭鑑定報告附件㈨照片1至照片14為鄰房所有人（包括本件原告）所提供之現場照片或維修單據等，另外則包括結構技師公會109年3月31日建築物鑑定（估）調查紀錄表及照片說明表暨照片27張，照片是新北市○○區○○街0000000號（即包括系爭房屋）之騎樓部分，27張照片中經載明有16張有裂縫  、均無滲水、3張有剝落，有裂縫之騎樓中，主要為265號騎樓並非系爭房屋，無法推認系爭房屋當時即已有多處裂縫，再與原告審理時所提出修繕前、後照片比對（見本院卷㈡第495-515頁）可知，修繕前照片亦與109年3月31日照片有顯著不同，是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應可推認確有受損，且此部分無法已無法依系爭鑑定報告認定責任比例，是本院認於費用均攤後，應全數核給，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載為7萬7900元。
　4.原告主張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部分：
　⑴本院認應逕予扣除原告所提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
　  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鑑定技師於鑑定時，有就兩處採樣其中即包括系爭房屋，而系爭房屋之氯離子含量為2.727kg/m3，偏高（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1頁）。而自系爭房屋照片即系爭鑑定編號1、編號2部分（見系爭鑑定報告第5110頁），觀系爭鑑定報告第11、8004、8005頁記載，陽明街267號1樓（即系爭房屋）取樣1處（騎樓）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結果，數值達2.727公斤/立方公尺，遠高於CNS3090規定之標準（83年7月22日版標準，一般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6公斤/立方公尺、耐久性考量之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3公斤/立方公尺；87年6月25日版標準，鋼筋混凝土須低於0.3公斤/立方公尺；104年1月13日標準，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15公斤/立方公尺）。而鋼筋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過高，將導致鋼筋鏽蝕、膨脹，混凝土因鋼筋膨脹受力而開裂。另觀系爭房屋1樓照片編號1、編號2等，室內平頂鋼筋有大範圍鏽蝕、混凝土開裂剝離之情形，與鋼筋混凝土水溶性氯離子含量過高所致鋼筋鏽蝕、及混凝土剝離情形相近。故系爭房屋照片編號1至編號5部分（見鑑定報告第0000-0000頁），鋼筋有鏽蝕情形，且所示鋼筋鏽蝕，應係水溶性氯離子含量過高所致，並導致混凝土有開裂情形。且鋼筋鏽蝕，縱係因其他原因所致（如混凝土內部滲水、潮濕等），亦應非被告短期施工所致。是本院認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修繕費用部分，不應由被告負擔，應逕予扣除。
　⑵本院認兩造間責任比例，被告為55%、原告為45%：　
　①自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除前述被告施工因素、系爭房屋氯離子含量過高外，尚有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為98、99、135kgf/c㎡，單一數值均低於規範值157.5，平均值110亦低於規範值178.5（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2頁）、該鑑定標的物建物（包括系爭房屋）多處已既存樑、樓板保護層裂縫、浮起、剝落或鋼筋外露之情況應是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確實容易因外在因素作用之下而加劇或新增損傷，如滲漏水、地震、工地施工震動等；研判標的物新增之裂縫與剝落，除材料特性因素外，工地拆除施工之震（振）動確實對其產生加劇影響（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2-13頁）。
　②系爭房屋照片編號1至編號5部分（見系爭鑑定報告第0000-0000頁）之混凝土縱已開裂，非必然會因此掉落，該混凝土掉落，應與被告施工震動有關，此部分應可歸責於被告。
　③本院認被告僅因依現行法規無需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為現況鑑定，疏未慮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因此產生之震動、地質擾動對造成鄰房言，仍應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且被告就管領施工振動之危險具有相當專業，得控制肇致損害之可能性及並明瞭所致損害之嚴重性，且有避免損害之能力，卻未能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鄰損，於鄰房所有人等反應後，仍於系爭拆除工程繼續施工時，有遭拆除校舍自高處無任何緩衝直接墜下之情形（見原證11，本院卷㈠第457-459頁），等同被告反將此部分不利益外部化由鄰房所有人即原告承擔，有違利益與相對應的責任原則，是相對於原告應負較重之責任，然系爭房屋確存有氯離子過高、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等不利因素，原告亦應負一定比例責任，是審酌上開因素，本院認兩造間責任比例，被告為55%、原告為45%為適當，是此部分逕扣除原告所提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後，依被告應負擔55%比例計算，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示為41萬1345元【計算式：（76萬8650元-2萬750元）x55%=41萬1345元】。　
  5.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部分：　　
　　本件原告主張自系爭房屋受有無法收取租金之損失13萬8000元（自110年5月起至110年10月止）等語，然未見原告提出任何舉證說明，且原告自承現出租他人使用中，是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是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6.基上，本件原告得請求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示總計為48萬9245元，又原告已至新北地院領取被告清償提存之48萬3677元，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是應予扣除，扣除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568元（計算式：48萬9245元-48萬3677元＝5568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0年8月19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97頁），應認合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568元，及自110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字第312號
原      告  吳俊宏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榮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憲航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參  加  人  沖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淨賢  
訴訟代理人  王聰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伍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零
    年八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伍佰陸拾
    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115萬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9頁），嗣變更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98萬73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㈡第491-492
    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
    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
    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經查：參加人主張被告承攬就被告承攬「新北
    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中，參加人
    就為拆除校舍部分之實際施作人，且因被告尚未給付報酬14
    2萬1260元，已另外提起訴訟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案列：
    本院111年度建字第17號），參加人於另案請求是否有理由
    ，與本案被告施作拆除工程時是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責任
    有關，是參加人和被告間就該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聲請
    為輔助被告而訴訟參加（見本院卷㈠第321、361-371頁），
    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為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房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房
    屋），並出租予他人經營眼鏡行。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
    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於施作拆除工程（
    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即自民國109年7月6日開工至109年
    7月底，因使用大型機具及鐵球撞擊拆除校舍，造成校舍分
    棟倒塌，且大型工程車輛不斷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
    產生劇烈震動，陸續造成附近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
    號至277號鄰近房屋損壞。經鄰房所有權人反應後，因被告
    仍置之不理，原告僅得先行委請潤昇工程行緊急修繕，而於
    109年8月10日修繕完成，共受有8萬666元之損害（共支付24
    萬2000元，包括樑加柱總共9個，原告所有2柱1樑，除以3為
    8萬666元）。被告竟無視附近居民反映，仍繼續施作系爭拆
    除工程，造成鄰房不斷損壞，其中系爭房屋於109年9月12日
    發生天花板多處塌陷之損壞，系爭房屋並出現平頂、地坪及
    樑柱裂損、水泥、磁磚掉落及鋼筋外露等結構性損壞，經原
    告於110年4月27日委請光照工程有限公司評估維修費用，修
    復方式包括結構樑填補、碳纖維包覆補強等，報價修繕費用
    為91萬8650元，扣除兩造就地下室樓梯公共設施已和解部分
    之地下室修繕費用15萬元，為76萬8650元。經鄰房所有權人
    等透過議員群起向新北市政府陳情後，被告始於109年10月1
    2日向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申請鑑定，嗣經台北市土木技師
    公會於109年12月25日作成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
    ，認為系爭房屋修復費用為31萬6626元（計算式：26萬2101
    元及5萬4525元＝31萬6626元），然系爭鑑定報告所建議修復
    方式僅為非結構性表面修補，此與原告及鄰房等多位住戶委
    請廠商估價修繕費用落差太大。系爭房屋因老舊等因素，導
    致更容易受系爭拆除工程震動而損壞，但法院於審理時送台
    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下稱結構技師公會），然結構
    技師公會無法釐清各項因素造成損害之比例，最終未能作成
    鑑定，請求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審酌損害額數額
    ，且因系爭拆除工程仍為損害主因，請求依9成比例計算被
    告應賠償金額。另系爭房屋因被告遲未修繕、亦未賠償，承
    租人自110年5月起拒絕支付租金每月2萬3000元，倘計算至1
    10年10月份，原告已受有租金損害13萬8000元，總計受有98
    萬7316元之損害【計算式：8萬666元（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
    ）+76萬8650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13萬8000元（系
    爭房屋租金損失）＝98萬7316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8萬731
    6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㈠系爭房屋所受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並無因果關係：
　  原告主張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構成侵權行為，應就侵權行
    為之各項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系爭房屋為75年間取得使用
    執照之建物，超過30年，本即老舊。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系爭
    房屋混凝土不符規範、老化、既有多處損壞，難認其損害與
    系爭拆除工程有因果關係。且由系爭鑑定報告亦可知，系爭
    房屋所在之騎樓於109年3月前即有樑、柱、多處頂板剝落裂
    損，而系爭房屋與騎樓乃一同建造，可推知系爭房屋於先前
    就有損壞；而系爭拆除工程於000年0月間方開始施工，顯見
    原告所稱損害並非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系爭房屋之氯離子
    含量高達2.727kg/m3，超出最新國家標準0.15kg/m3甚多，
    且系爭房屋之混凝土抗壓強度之試體檢測結果為98、99、13
    5kgf/c㎡，單一數值均低於規範值157.5，平均值110亦低於
    規範值178.5。再從系爭鑑定報告結論及建議中，更提及系
    爭房屋氯離子含量偏高及試體抗壓強度偏低，且損壞可能之
    原因包括原建物興建年代及使用年限應是施工品質不良、建
    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層乾縮而產生之裂縫）、
    不同材料或不同施工時間施工之界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
    產生裂縫、間隙，就此等與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完全無關
    的損害可能原因而言，亦可看出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與被告之
    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㈡損害額與比例：
　  法院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審酌數額，則應考量系爭
    鑑定報告所列損害可能原因有4項，除系爭拆除工程以外之3
    項均為系爭房屋方面之因素，故應以1/4責任比例計算被告
    應負擔之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合理。原告本得隨時進行房屋修
    繕，且被告於110年7月5日已依規提存48萬3677元於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提存所，原告不願修繕所生之損失與被告無涉，
    更放任損害擴大而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則以：
　㈠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
    程」中，伊僅施作校舍部分拆除工程，被告迄今尚有142萬
    元報酬未給付，因新埔國小校舍老舊為鋼筋混凝土造，拆除
    後尚有鋼筋等有殘值物，參加人係以怪手之手臂裝上「大鋼
    牙」，即類似上、下牙齒撕咬食物之方式進行拆除，並非以
    怪手之手臂裝上「大鑿子」進行拆除，並無使用「鐵球」撞
    擊拆除校舍，參加人使用之方法，於大鋼牙咬合間，並不致
    產生原告所稱之劇烈震動，而怪手雖然使用大卡車載進工地
    ，但進工地後至拆除完成，怪手都放在工地，並無原告所稱
    不斷有重型機具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等情。
  ㈡自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損壞，主因係因建造時施工不
    良，且因系爭房屋屋齡偏高，老化及未善加維護管理，且參
    加人之上開拆除工法，震動微小，可見系爭房屋之損壞，非
    可歸責於被告或參加人。鑑定時系爭拆除工程已停工，地上
    物拆除工程已完成，故無從瞭解施工之情況，系爭鑑定報告
    上均以「可能」稱之，內載之「過大震動」、「震動」，亦
    皆非鑑定技師本身之體驗，而係聽聞自原告等受損戶，而本
    件並未於施工前作現況鑑定，系爭鑑定報告亦指出系爭房屋
    受損原因，大都指向施工前既存之事由，本件依原告之舉證
    ，尚不能證明系爭房屋所受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有關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
    即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75年6月19日辦理第1次登記（見
    起訴狀附件）。
  ㈡被告承攬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
    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並因此領有107板拆字第74 拆
    除執照及107板建字第391號建造執照，系爭拆除工程於000
    年0月間開始施作。
  ㈢被告自109年9月16日上午12時起進行暫停施作及管制作業，
    並發函通知相關單位（見被證2）。
  ㈣被告於109年9月17日接獲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工務局）
    函（見被證3即原證5 ）。被告依工務局指示於109 年9 月2
    4日完成初步安全鑑定書並於當日檢送工務局（見被證4 ）
    。
  ㈤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完成並於000 年00月00日出具鑑定
    報告書（見外放鑑定報告，原證6僅為部分紙本、被證6為鑑
    定報告光碟）。
五、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因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致其所有系爭房屋受有總
    計98萬7316元之損害【計算式：8萬666元（已支付必要修繕
    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13萬8000元
    （房屋租金損失）＝98萬7316元】，被告則抗辯前揭損害與
    系爭拆除工程施作間並無因果關係，縱認有因果關係，其僅
    應負1/4責任等語，是本件爭點應為：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㈡如認被告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主張已支付
    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
    、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是否均為有理由？被告抗辯
    僅負1/4責任，是否可採？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關於民事訴訟舉證
    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
    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
    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
    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
    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
    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
    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
    認其已盡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51號判決
    意旨參照）。
　2.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
    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損害賠償責任成
    立之所謂可歸責性，於契約責任與侵權行為責任，係二不同
    概念。契約債務不履行責任為注意義務之違反，侵權行為責
    任因權利之不可侵犯性，當對他人之權利造成損害時，除有
    阻卻違法事由外，否則行為即為不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1334號判決意旨參照）。
　3.被告經營營造事業多年，於承攬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
    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並施作系
    爭拆除工程時，縱若參加人所陳係以「大鋼牙」進行系爭拆
    除工程，並提照片為憑（見本院卷㈠第373-375頁），然依原
    告所提照片，系爭拆除工程施工時，同時至少有發生鷹架高
    度傾斜（見原證3，本院卷㈠第31頁）、遭拆除校舍自高處無
    任何緩衝直接墜下等情（見原證11，本院卷㈠第457-459頁）
    ，實非施工應有合理狀況，酌系爭房屋地理上處於臺北盆地
    ，地質非全然穩定、容易受震動、擾動影響，可見被告於施
    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已製造危險來源即相當程度之震動，且
    被告得以其他施工方式或施以相當防護進而防止遭拆除建物
    自高空墜落造成震動以控制危險、具有避免損害之能力，被
    告所從事者實非一般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而係從事危險事
    業或活動進而獲取利益，且前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
    局112年5月23日函覆「無規定本轄拆除工程須於施工前辦理
    現況鑑定」（見本院卷㈡第335頁），然並不等同被告於施作
    系爭拆除工程時，因此產生之震動、地質擾動對造成鄰房損
    害言，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本院認系爭拆除工程
    屬營造工程之一環，專業性極高，且施作時多因危險而架設
    帆布、圍籬不亦查知其內實際施工狀況，往往於發生損害時
    ，事後追查方能得知，是本院認原告固應負舉證責任，然應
    降低證明度，原告倘提出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
    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
  4.系爭鑑定報告明確記載「㈤損壞、瑕疵原因研判：…該鑑定標
    的建物多處已既存梁、樓板保護層裂縫、浮起、剝落或鋼筋
    外露之情況應是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
    ，確實容易因外在因素作用之下而加劇或新增損傷，如滲漏
    水、地震、工地施工震動等；研判標的物新增之裂縫與剝落
    ，除材料特性因素外，工地拆除施工之震（振）動確實對其
    產生加劇影響，可能之原因如下：1.拆除施工過程中，有可
    能因機具過大震動、敲打而對鑑定標的物潛在或既存（外牆
    ）裂縫瑕疵等造成加大或加長（劇）。2.鑑定標的物，現況
    局部牆(如增建的廚房)及梁、柱、地坪裂縫等潛在或既存裂
    縫，因原混凝土品質劣化、剝落、滲水，加以疏於維護管理
    導致鋼筋鏽蝕，故施工不良及材料老化又易因外在施工環境
    震動影響所致而加大或加長…。3.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
    泥砂漿粉刷層乾縮而產生之裂縫。4.不同材料或不同時間施
    工之界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見
    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12-13頁）。在本院於審理時就上開4項
    損壞可能原因函詢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經以112年6月16日
    函覆以「…上開真意為產生房屋內部的裂縫瑕疵原因眾多，
    由於系爭工地於施工前並未辦理鄰房（即鑑定標的物）現況
    鑑定，故鑑定技師無從比對建物標的物於系爭工地施工前既
    有（痕）裂縫等瑕疵或損壞狀況之差異，然而會勘時，尚無
    發現因工地施工所造成之房屋傾斜或地層下陷所造成之結構
    性裂縫，例如有系統性的裂縫方向（如同一方向之裂縫），
    根據結構力學之原理，如因施工所造成之地表沈陷將會使得
    結構系統受力重新分配，造成的破壞將會有系統性，然而在
    現勘時，由測量的結果，未發現有顯著地表沈陷與鑑定標的
    物傾斜值尚為安全範圍內。……由於無系爭工地施工前鄰房現
    況鑑定報告書可供比對，加以迄今已有相當時間，故有關鑑
    定標的物其損害可能原因之占比例，實難據以判斷，但在客
    觀上，因上開所提及大型施工機具等振動造成鑑定標的物有
    侵權行為將難以避免…」（見本院卷㈡第363-365頁），依系
    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所受損害確與系爭拆除工程間有
    因果關係，堪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則依前揭法律規定及
    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應認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5.本院於審理時，原告聲請送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下稱結構
    技師公會）鑑定，然該會112年2月20日函覆本院「說明：…
    二、...施工前現況鑑定報告為鑑定施工損鄰事件之唯一比
    對依據，如施工廠商未於施工前進行現況鑑定，於鄰損事件
    發生時，因無比對依據，依上述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新北
    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壞鄰房鑑定手冊』相關規定之精神，研
    判施工廠商尚需概括承受並同意系爭建物按施工前現況『沒
    有受損害的狀態』下進行鄰損評估鑑定，如此，鄰損鑑定方
    能進行，…五、有關囑託鑑定事項『（三）房屋前開7個位置
    （即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6018頁項次1至項次7）是
    否存有結構性裂損或破壞之情形，導致此項結果，是否與下
    列因素有關？各項因素所占比例為何？1.原告主張被告因承
    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與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老舊
    校舍整建統包工程–新埔國小】拆除工程，使用大型機具拆
    除校舍，大型工程車輛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產生震動
    。2.被告抗辯房屋本身存有氯離子含量偏高（如何認定氯離
    子含量過高？）。3.房屋於75年6月19日辦理第1次登記，因
    房屋本身使用年限已長。4.房屋建造時建材導致抗壓強度偏
    低。5.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乾縮而產生之裂
    縫。6.不同材料或不同時間施工之介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
    縮而產生裂縫、間隙。』部分說明如下：由於施工前現況鑑
    定報告為鑑定施工損鄰事件爭議之唯一比對依據，因施工廠
    商未於施工前進行現況鑑定，並無完成現況鑑定報告，無比
    對依據，本項鑑定無法進行」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9-180
    頁），等同在現行法未強制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需現況
    鑑定，然於系爭房屋受損時，即全由被告負擔無法區分施工
    前、後所生損壞之不利益，以系爭鑑定報告所記載系爭房屋
    建造時間已久、並有氯離子過高情形下（詳後述），本院認
    似非公允，再經本院就前開「沒有受損害的狀態」下進行鄰
    損評估鑑定函詢結構技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於112年8月24
    日函覆無法鑑定等情（見本院卷㈡第405-407頁），且結構技
    師公會112年2月20日函已表明無法針對系爭房屋發生結構性
    裂損損害之原因、及各原因所占因素比例進行鑑定，亦即不
    針對系爭房屋發生損害，是否係因被告進行系爭拆除工程及
    工程車輛產生震動所致，以及因被告施工導致損害之責任比
    例進行鑑定。是本院即使依原告聲請囑託結構技師公會鑑定
    ，仍無法解決兩造之爭議，難認有送鑑定之必要，併予說明
    。
　㈡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
    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是否均為有
    理由？被告抗辯僅負1/4責任，是否可採？　
　1.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
    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
    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　
　2.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法
    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數額，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
    （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746號原判例參照）。惟揆其立法旨
    趣係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
    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
    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
    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
    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
    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
    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
    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就
    系爭拆除工程所受損害，仍應負相當舉證責任，然因無施工
    前現況鑑定情形下，損害額之證明顯然有困難，本院基於調
    查證據之結果及全辯論意旨，仍無法獲得損害賠償額確信時
    ，自有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適度調整損害額證明之舉證責任
    ，俾使權利容易實現，以維實質公平正義與合乎社會一般人
    之法律感知。　
　3.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部分：
　　自原告所提原證8可知，是就裂縫、保護層、面材為修補等
    情，被告則抗辯系爭鑑定報告附件㈨住戶提供之照片及資料
    （見被證6第439至454頁，即頁碼9007至9022）中，可以看
    出系爭房屋及鄰房於109年3月31日即已另經結構技師公會鑑
    定，當時即鑑定陽明街265至271號騎樓平頂、樑、柱等多處
    有裂縫（多處裂長達300公分），平頂與樑處有剝落情形（
    縫寬達70至80公分），顯見系爭房屋確實為海砂屋，在被告
    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即有損害情狀等語，查：觀系爭鑑定報
    告附件㈨照片1至照片14為鄰房所有人（包括本件原告）所提
    供之現場照片或維修單據等，另外則包括結構技師公會109
    年3月31日建築物鑑定（估）調查紀錄表及照片說明表暨照
    片27張，照片是新北市○○區○○街0000000號（即包括系爭房
    屋）之騎樓部分，27張照片中經載明有16張有裂縫  、均無
    滲水、3張有剝落，有裂縫之騎樓中，主要為265號騎樓並非
    系爭房屋，無法推認系爭房屋當時即已有多處裂縫，再與原
    告審理時所提出修繕前、後照片比對（見本院卷㈡第495-515
    頁）可知，修繕前照片亦與109年3月31日照片有顯著不同，
    是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應可推認確有受損，且
    此部分無法已無法依系爭鑑定報告認定責任比例，是本院認
    於費用均攤後，應全數核給，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載為7萬7
    900元。
　4.原告主張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部分：
　⑴本院認應逕予扣除原告所提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
    萬750元：
　  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鑑定技師於鑑定時，有就兩處採樣其
    中即包括系爭房屋，而系爭房屋之氯離子含量為2.727kg/m3
    ，偏高（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1頁）。而自系爭房屋照片即系
    爭鑑定編號1、編號2部分（見系爭鑑定報告第5110頁），觀
    系爭鑑定報告第11、8004、8005頁記載，陽明街267號1樓（
    即系爭房屋）取樣1處（騎樓）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結
    果，數值達2.727公斤/立方公尺，遠高於CNS3090規定之標
    準（83年7月22日版標準，一般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6公
    斤/立方公尺、耐久性考量之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3公斤
    /立方公尺；87年6月25日版標準，鋼筋混凝土須低於0.3公
    斤/立方公尺；104年1月13日標準，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
    .15公斤/立方公尺）。而鋼筋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過
    高，將導致鋼筋鏽蝕、膨脹，混凝土因鋼筋膨脹受力而開裂
    。另觀系爭房屋1樓照片編號1、編號2等，室內平頂鋼筋有
    大範圍鏽蝕、混凝土開裂剝離之情形，與鋼筋混凝土水溶性
    氯離子含量過高所致鋼筋鏽蝕、及混凝土剝離情形相近。故
    系爭房屋照片編號1至編號5部分（見鑑定報告第0000-0000
    頁），鋼筋有鏽蝕情形，且所示鋼筋鏽蝕，應係水溶性氯離
    子含量過高所致，並導致混凝土有開裂情形。且鋼筋鏽蝕，
    縱係因其他原因所致（如混凝土內部滲水、潮濕等），亦應
    非被告短期施工所致。是本院認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
    鏽」2萬750元修繕費用部分，不應由被告負擔，應逕予扣除
    。
　⑵本院認兩造間責任比例，被告為55%、原告為45%：　
　①自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除前述被告施工因素、系爭房屋氯離
    子含量過高外，尚有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為98、99、13
    5kgf/c㎡，單一數值均低於規範值157.5，平均值110亦低於
    規範值178.5（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2頁）、該鑑定標的物建
    物（包括系爭房屋）多處已既存樑、樓板保護層裂縫、浮起
    、剝落或鋼筋外露之情況應是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
    善加維護管理，確實容易因外在因素作用之下而加劇或新增
    損傷，如滲漏水、地震、工地施工震動等；研判標的物新增
    之裂縫與剝落，除材料特性因素外，工地拆除施工之震（振
    ）動確實對其產生加劇影響（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2-13頁）
    。
　②系爭房屋照片編號1至編號5部分（見系爭鑑定報告第0000-00
    00頁）之混凝土縱已開裂，非必然會因此掉落，該混凝土掉
    落，應與被告施工震動有關，此部分應可歸責於被告。
　③本院認被告僅因依現行法規無需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為現
    況鑑定，疏未慮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因此產生之震動、
    地質擾動對造成鄰房言，仍應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
    且被告就管領施工振動之危險具有相當專業，得控制肇致損
    害之可能性及並明瞭所致損害之嚴重性，且有避免損害之能
    力，卻未能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鄰損，於鄰房所有人等反應後
    ，仍於系爭拆除工程繼續施工時，有遭拆除校舍自高處無任
    何緩衝直接墜下之情形（見原證11，本院卷㈠第457-459頁）
    ，等同被告反將此部分不利益外部化由鄰房所有人即原告承
    擔，有違利益與相對應的責任原則，是相對於原告應負較重
    之責任，然系爭房屋確存有氯離子過高、建物施工品質不良
    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等不利因素，原告亦應負一定比例
    責任，是審酌上開因素，本院認兩造間責任比例，被告為55
    %、原告為45%為適當，是此部分逕扣除原告所提原證9中「
    樓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後，依被告應負擔55%比例計
    算，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示為41萬1345元【計算式：（76萬
    8650元-2萬750元）x55%=41萬1345元】。　
  5.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部分：　　
　　本件原告主張自系爭房屋受有無法收取租金之損失13萬8000
    元（自110年5月起至110年10月止）等語，然未見原告提出
    任何舉證說明，且原告自承現出租他人使用中，是難認原告
    已盡其舉證責任，是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6.基上，本件原告得請求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示總計為48萬9245元，又原告已至新北地院領取被告清償提存之48萬3677元，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是應予扣除，扣除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568元（計算式：48萬9245元-48萬3677元＝5568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
    日即110年8月19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㈠第97頁），應認合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5568元，及自110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
    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
    ，並無准駁之必要。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
    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
    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字第312號
原      告  吳俊宏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榮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憲航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參  加  人  沖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淨賢  
訴訟代理人  王聰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伍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零年八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伍佰陸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5萬4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9頁），嗣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8萬73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㈡第491-492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參加人主張被告承攬就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中，參加人就為拆除校舍部分之實際施作人，且因被告尚未給付報酬142萬1260元，已另外提起訴訟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案列：本院111年度建字第17號），參加人於另案請求是否有理由，與本案被告施作拆除工程時是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責任有關，是參加人和被告間就該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聲請為輔助被告而訴訟參加（見本院卷㈠第321、361-371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為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房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房屋），並出租予他人經營眼鏡行。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於施作拆除工程（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即自民國109年7月6日開工至109年7月底，因使用大型機具及鐵球撞擊拆除校舍，造成校舍分棟倒塌，且大型工程車輛不斷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產生劇烈震動，陸續造成附近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至277號鄰近房屋損壞。經鄰房所有權人反應後，因被告仍置之不理，原告僅得先行委請潤昇工程行緊急修繕，而於109年8月10日修繕完成，共受有8萬666元之損害（共支付24萬2000元，包括樑加柱總共9個，原告所有2柱1樑，除以3為8萬666元）。被告竟無視附近居民反映，仍繼續施作系爭拆除工程，造成鄰房不斷損壞，其中系爭房屋於109年9月12日發生天花板多處塌陷之損壞，系爭房屋並出現平頂、地坪及樑柱裂損、水泥、磁磚掉落及鋼筋外露等結構性損壞，經原告於110年4月27日委請光照工程有限公司評估維修費用，修復方式包括結構樑填補、碳纖維包覆補強等，報價修繕費用為91萬8650元，扣除兩造就地下室樓梯公共設施已和解部分之地下室修繕費用15萬元，為76萬8650元。經鄰房所有權人等透過議員群起向新北市政府陳情後，被告始於109年10月12日向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申請鑑定，嗣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於109年12月25日作成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認為系爭房屋修復費用為31萬6626元（計算式：26萬2101元及5萬4525元＝31萬6626元），然系爭鑑定報告所建議修復方式僅為非結構性表面修補，此與原告及鄰房等多位住戶委請廠商估價修繕費用落差太大。系爭房屋因老舊等因素，導致更容易受系爭拆除工程震動而損壞，但法院於審理時送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下稱結構技師公會），然結構技師公會無法釐清各項因素造成損害之比例，最終未能作成鑑定，請求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審酌損害額數額，且因系爭拆除工程仍為損害主因，請求依9成比例計算被告應賠償金額。另系爭房屋因被告遲未修繕、亦未賠償，承租人自110年5月起拒絕支付租金每月2萬3000元，倘計算至110年10月份，原告已受有租金損害13萬8000元，總計受有98萬7316元之損害【計算式：8萬666元（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13萬800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98萬7316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8萬7316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㈠系爭房屋所受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並無因果關係：
　  原告主張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構成侵權行為，應就侵權行為之各項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系爭房屋為75年間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物，超過30年，本即老舊。系爭鑑定報告記載系爭房屋混凝土不符規範、老化、既有多處損壞，難認其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有因果關係。且由系爭鑑定報告亦可知，系爭房屋所在之騎樓於109年3月前即有樑、柱、多處頂板剝落裂損，而系爭房屋與騎樓乃一同建造，可推知系爭房屋於先前就有損壞；而系爭拆除工程於000年0月間方開始施工，顯見原告所稱損害並非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系爭房屋之氯離子含量高達2.727kg/m3，超出最新國家標準0.15kg/m3甚多，且系爭房屋之混凝土抗壓強度之試體檢測結果為98、99、135kgf/c㎡，單一數值均低於規範值157.5，平均值110亦低於規範值178.5。再從系爭鑑定報告結論及建議中，更提及系爭房屋氯離子含量偏高及試體抗壓強度偏低，且損壞可能之原因包括原建物興建年代及使用年限應是施工品質不良、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層乾縮而產生之裂縫）、不同材料或不同施工時間施工之界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就此等與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完全無關的損害可能原因而言，亦可看出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與被告之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㈡損害額與比例：
　  法院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審酌數額，則應考量系爭鑑定報告所列損害可能原因有4項，除系爭拆除工程以外之3項均為系爭房屋方面之因素，故應以1/4責任比例計算被告應負擔之損害賠償金額方屬合理。原告本得隨時進行房屋修繕，且被告於110年7月5日已依規提存48萬3677元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提存所，原告不願修繕所生之損失與被告無涉，更放任損害擴大而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則以：
　㈠被告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中，伊僅施作校舍部分拆除工程，被告迄今尚有142萬元報酬未給付，因新埔國小校舍老舊為鋼筋混凝土造，拆除後尚有鋼筋等有殘值物，參加人係以怪手之手臂裝上「大鋼牙」，即類似上、下牙齒撕咬食物之方式進行拆除，並非以怪手之手臂裝上「大鑿子」進行拆除，並無使用「鐵球」撞擊拆除校舍，參加人使用之方法，於大鋼牙咬合間，並不致產生原告所稱之劇烈震動，而怪手雖然使用大卡車載進工地，但進工地後至拆除完成，怪手都放在工地，並無原告所稱不斷有重型機具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等情。
  ㈡自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損壞，主因係因建造時施工不良，且因系爭房屋屋齡偏高，老化及未善加維護管理，且參加人之上開拆除工法，震動微小，可見系爭房屋之損壞，非可歸責於被告或參加人。鑑定時系爭拆除工程已停工，地上物拆除工程已完成，故無從瞭解施工之情況，系爭鑑定報告上均以「可能」稱之，內載之「過大震動」、「震動」，亦皆非鑑定技師本身之體驗，而係聽聞自原告等受損戶，而本件並未於施工前作現況鑑定，系爭鑑定報告亦指出系爭房屋受損原因，大都指向施工前既存之事由，本件依原告之舉證，尚不能證明系爭房屋所受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有關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即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75年6月19日辦理第1次登記（見起訴狀附件）。
  ㈡被告承攬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並因此領有107板拆字第74 拆除執照及107板建字第391號建造執照，系爭拆除工程於000年0月間開始施作。
  ㈢被告自109年9月16日上午12時起進行暫停施作及管制作業，並發函通知相關單位（見被證2）。
  ㈣被告於109年9月17日接獲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工務局）函（見被證3即原證5 ）。被告依工務局指示於109 年9 月24日完成初步安全鑑定書並於當日檢送工務局（見被證4 ）。
  ㈤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完成並於000 年00月00日出具鑑定報告書（見外放鑑定報告，原證6僅為部分紙本、被證6為鑑定報告光碟）。
五、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因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致其所有系爭房屋受有總計98萬7316元之損害【計算式：8萬666元（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13萬8000元（房屋租金損失）＝98萬7316元】，被告則抗辯前揭損害與系爭拆除工程施作間並無因果關係，縱認有因果關係，其僅應負1/4責任等語，是本件爭點應為：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㈡如認被告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是否均為有理由？被告抗辯僅負1/4責任，是否可採？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5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損害賠償責任成立之所謂可歸責性，於契約責任與侵權行為責任，係二不同概念。契約債務不履行責任為注意義務之違反，侵權行為責任因權利之不可侵犯性，當對他人之權利造成損害時，除有阻卻違法事由外，否則行為即為不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34號判決意旨參照）。
　3.被告經營營造事業多年，於承攬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並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縱若參加人所陳係以「大鋼牙」進行系爭拆除工程，並提照片為憑（見本院卷㈠第373-375頁），然依原告所提照片，系爭拆除工程施工時，同時至少有發生鷹架高度傾斜（見原證3，本院卷㈠第31頁）、遭拆除校舍自高處無任何緩衝直接墜下等情（見原證11，本院卷㈠第457-459頁），實非施工應有合理狀況，酌系爭房屋地理上處於臺北盆地，地質非全然穩定、容易受震動、擾動影響，可見被告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已製造危險來源即相當程度之震動，且被告得以其他施工方式或施以相當防護進而防止遭拆除建物自高空墜落造成震動以控制危險、具有避免損害之能力，被告所從事者實非一般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而係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進而獲取利益，且前經本院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5月23日函覆「無規定本轄拆除工程須於施工前辦理現況鑑定」（見本院卷㈡第335頁），然並不等同被告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因此產生之震動、地質擾動對造成鄰房損害言，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本院認系爭拆除工程屬營造工程之一環，專業性極高，且施作時多因危險而架設帆布、圍籬不亦查知其內實際施工狀況，往往於發生損害時，事後追查方能得知，是本院認原告固應負舉證責任，然應降低證明度，原告倘提出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
  4.系爭鑑定報告明確記載「㈤損壞、瑕疵原因研判：…該鑑定標的建物多處已既存梁、樓板保護層裂縫、浮起、剝落或鋼筋外露之情況應是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確實容易因外在因素作用之下而加劇或新增損傷，如滲漏水、地震、工地施工震動等；研判標的物新增之裂縫與剝落，除材料特性因素外，工地拆除施工之震（振）動確實對其產生加劇影響，可能之原因如下：1.拆除施工過程中，有可能因機具過大震動、敲打而對鑑定標的物潛在或既存（外牆）裂縫瑕疵等造成加大或加長（劇）。2.鑑定標的物，現況局部牆(如增建的廚房)及梁、柱、地坪裂縫等潛在或既存裂縫，因原混凝土品質劣化、剝落、滲水，加以疏於維護管理導致鋼筋鏽蝕，故施工不良及材料老化又易因外在施工環境震動影響所致而加大或加長…。3.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層乾縮而產生之裂縫。4.不同材料或不同時間施工之界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12-13頁）。在本院於審理時就上開4項損壞可能原因函詢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經以112年6月16日函覆以「…上開真意為產生房屋內部的裂縫瑕疵原因眾多，由於系爭工地於施工前並未辦理鄰房（即鑑定標的物）現況鑑定，故鑑定技師無從比對建物標的物於系爭工地施工前既有（痕）裂縫等瑕疵或損壞狀況之差異，然而會勘時，尚無發現因工地施工所造成之房屋傾斜或地層下陷所造成之結構性裂縫，例如有系統性的裂縫方向（如同一方向之裂縫），根據結構力學之原理，如因施工所造成之地表沈陷將會使得結構系統受力重新分配，造成的破壞將會有系統性，然而在現勘時，由測量的結果，未發現有顯著地表沈陷與鑑定標的物傾斜值尚為安全範圍內。……由於無系爭工地施工前鄰房現況鑑定報告書可供比對，加以迄今已有相當時間，故有關鑑定標的物其損害可能原因之占比例，實難據以判斷，但在客觀上，因上開所提及大型施工機具等振動造成鑑定標的物有侵權行為將難以避免…」（見本院卷㈡第363-365頁），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房屋所受損害確與系爭拆除工程間有因果關係，堪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則依前揭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應認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5.本院於審理時，原告聲請送臺灣省結構技師公會（下稱結構技師公會）鑑定，然該會112年2月20日函覆本院「說明：…二、...施工前現況鑑定報告為鑑定施工損鄰事件之唯一比對依據，如施工廠商未於施工前進行現況鑑定，於鄰損事件發生時，因無比對依據，依上述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新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壞鄰房鑑定手冊』相關規定之精神，研判施工廠商尚需概括承受並同意系爭建物按施工前現況『沒有受損害的狀態』下進行鄰損評估鑑定，如此，鄰損鑑定方能進行，…五、有關囑託鑑定事項『（三）房屋前開7個位置（即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6018頁項次1至項次7）是否存有結構性裂損或破壞之情形，導致此項結果，是否與下列因素有關？各項因素所占比例為何？1.原告主張被告因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與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程–新埔國小】拆除工程，使用大型機具拆除校舍，大型工程車輛行經新埔國小前陽明街道路產生震動。2.被告抗辯房屋本身存有氯離子含量偏高（如何認定氯離子含量過高？）。3.房屋於75年6月19日辦理第1次登記，因房屋本身使用年限已長。4.房屋建造時建材導致抗壓強度偏低。5.建築材料特性因素，如水泥砂漿粉刷乾縮而產生之裂縫。6.不同材料或不同時間施工之介面，可能因材料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間隙。』部分說明如下：由於施工前現況鑑定報告為鑑定施工損鄰事件爭議之唯一比對依據，因施工廠商未於施工前進行現況鑑定，並無完成現況鑑定報告，無比對依據，本項鑑定無法進行」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9-180頁），等同在現行法未強制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需現況鑑定，然於系爭房屋受損時，即全由被告負擔無法區分施工前、後所生損壞之不利益，以系爭鑑定報告所記載系爭房屋建造時間已久、並有氯離子過高情形下（詳後述），本院認似非公允，再經本院就前開「沒有受損害的狀態」下進行鄰損評估鑑定函詢結構技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於112年8月24日函覆無法鑑定等情（見本院卷㈡第405-407頁），且結構技師公會112年2月20日函已表明無法針對系爭房屋發生結構性裂損損害之原因、及各原因所占因素比例進行鑑定，亦即不針對系爭房屋發生損害，是否係因被告進行系爭拆除工程及工程車輛產生震動所致，以及因被告施工導致損害之責任比例進行鑑定。是本院即使依原告聲請囑託結構技師公會鑑定，仍無法解決兩造之爭議，難認有送鑑定之必要，併予說明。
　㈡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是否均為有理由？被告抗辯僅負1/4責任，是否可採？　
　1.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　
　2.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數額，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746號原判例參照）。惟揆其立法旨趣係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所受損害，仍應負相當舉證責任，然因無施工前現況鑑定情形下，損害額之證明顯然有困難，本院基於調查證據之結果及全辯論意旨，仍無法獲得損害賠償額確信時，自有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適度調整損害額證明之舉證責任，俾使權利容易實現，以維實質公平正義與合乎社會一般人之法律感知。　
　3.原告主張已支付必要修繕費用8萬666元部分：
　　自原告所提原證8可知，是就裂縫、保護層、面材為修補等情，被告則抗辯系爭鑑定報告附件㈨住戶提供之照片及資料（見被證6第439至454頁，即頁碼9007至9022）中，可以看出系爭房屋及鄰房於109年3月31日即已另經結構技師公會鑑定，當時即鑑定陽明街265至271號騎樓平頂、樑、柱等多處有裂縫（多處裂長達300公分），平頂與樑處有剝落情形（縫寬達70至80公分），顯見系爭房屋確實為海砂屋，在被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即有損害情狀等語，查：觀系爭鑑定報告附件㈨照片1至照片14為鄰房所有人（包括本件原告）所提供之現場照片或維修單據等，另外則包括結構技師公會109年3月31日建築物鑑定（估）調查紀錄表及照片說明表暨照片27張，照片是新北市○○區○○街0000000號（即包括系爭房屋）之騎樓部分，27張照片中經載明有16張有裂縫  、均無滲水、3張有剝落，有裂縫之騎樓中，主要為265號騎樓並非系爭房屋，無法推認系爭房屋當時即已有多處裂縫，再與原告審理時所提出修繕前、後照片比對（見本院卷㈡第495-515頁）可知，修繕前照片亦與109年3月31日照片有顯著不同，是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應可推認確有受損，且此部分無法已無法依系爭鑑定報告認定責任比例，是本院認於費用均攤後，應全數核給，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載為7萬7900元。
　4.原告主張系爭房屋預估修復費用76萬8650元部分：
　⑴本院認應逕予扣除原告所提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
　  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鑑定技師於鑑定時，有就兩處採樣其中即包括系爭房屋，而系爭房屋之氯離子含量為2.727kg/m3，偏高（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1頁）。而自系爭房屋照片即系爭鑑定編號1、編號2部分（見系爭鑑定報告第5110頁），觀系爭鑑定報告第11、8004、8005頁記載，陽明街267號1樓（即系爭房屋）取樣1處（騎樓）之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結果，數值達2.727公斤/立方公尺，遠高於CNS3090規定之標準（83年7月22日版標準，一般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6公斤/立方公尺、耐久性考量之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3公斤/立方公尺；87年6月25日版標準，鋼筋混凝土須低於0.3公斤/立方公尺；104年1月13日標準，鋼筋混凝土含量須低於0.15公斤/立方公尺）。而鋼筋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過高，將導致鋼筋鏽蝕、膨脹，混凝土因鋼筋膨脹受力而開裂。另觀系爭房屋1樓照片編號1、編號2等，室內平頂鋼筋有大範圍鏽蝕、混凝土開裂剝離之情形，與鋼筋混凝土水溶性氯離子含量過高所致鋼筋鏽蝕、及混凝土剝離情形相近。故系爭房屋照片編號1至編號5部分（見鑑定報告第0000-0000頁），鋼筋有鏽蝕情形，且所示鋼筋鏽蝕，應係水溶性氯離子含量過高所致，並導致混凝土有開裂情形。且鋼筋鏽蝕，縱係因其他原因所致（如混凝土內部滲水、潮濕等），亦應非被告短期施工所致。是本院認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修繕費用部分，不應由被告負擔，應逕予扣除。
　⑵本院認兩造間責任比例，被告為55%、原告為45%：　
　①自系爭鑑定報告可知，除前述被告施工因素、系爭房屋氯離子含量過高外，尚有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為98、99、135kgf/c㎡，單一數值均低於規範值157.5，平均值110亦低於規範值178.5（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2頁）、該鑑定標的物建物（包括系爭房屋）多處已既存樑、樓板保護層裂縫、浮起、剝落或鋼筋外露之情況應是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確實容易因外在因素作用之下而加劇或新增損傷，如滲漏水、地震、工地施工震動等；研判標的物新增之裂縫與剝落，除材料特性因素外，工地拆除施工之震（振）動確實對其產生加劇影響（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2-13頁）。
　②系爭房屋照片編號1至編號5部分（見系爭鑑定報告第0000-0000頁）之混凝土縱已開裂，非必然會因此掉落，該混凝土掉落，應與被告施工震動有關，此部分應可歸責於被告。
　③本院認被告僅因依現行法規無需於施作系爭拆除工程前為現況鑑定，疏未慮及施作系爭拆除工程時，因此產生之震動、地質擾動對造成鄰房言，仍應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且被告就管領施工振動之危險具有相當專業，得控制肇致損害之可能性及並明瞭所致損害之嚴重性，且有避免損害之能力，卻未能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鄰損，於鄰房所有人等反應後，仍於系爭拆除工程繼續施工時，有遭拆除校舍自高處無任何緩衝直接墜下之情形（見原證11，本院卷㈠第457-459頁），等同被告反將此部分不利益外部化由鄰房所有人即原告承擔，有違利益與相對應的責任原則，是相對於原告應負較重之責任，然系爭房屋確存有氯離子過高、建物施工品質不良加以老化未善加維護管理等不利因素，原告亦應負一定比例責任，是審酌上開因素，本院認兩造間責任比例，被告為55%、原告為45%為適當，是此部分逕扣除原告所提原證9中「樓板、梁鋼筋防鏽」2萬750元後，依被告應負擔55%比例計算，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示為41萬1345元【計算式：（76萬8650元-2萬750元）x55%=41萬1345元】。　
  5.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租金損失13萬8000元部分：　　
　　本件原告主張自系爭房屋受有無法收取租金之損失13萬8000元（自110年5月起至110年10月止）等語，然未見原告提出任何舉證說明，且原告自承現出租他人使用中，是難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是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6.基上，本件原告得請求如附表本院認定欄所示總計為48萬9245元，又原告已至新北地院領取被告清償提存之48萬3677元，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是應予扣除，扣除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5568元（計算式：48萬9245元-48萬3677元＝5568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本件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0年8月19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㈠第97頁），應認合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568元，及自110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